
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」 

105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05年 5月 4日(星期三)下午 4:00 

會議地點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六樓第五會議室 

出 席 人：詳見簽到表(出席 14人；請假 3人；列席 2人) 

壹、主席致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玲珊 

貳、報告事項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，依執行情形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   案：審議本校「105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學校送審表件」，請討

論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5年 4月 12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045200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檢附資料： 

（一） 本案相關函文。 

（二） 105年 4月 19日「研議本校 105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會議」

紀錄及工作分配表。 

（三） 本校「105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學校送審表件」

(彙整至 5月 3日)。 

（四） 送審表件九、附件(三)校內學雜費規劃畫大綱(105.05.03

陳宏銘組長擬稿)。 

（五） 國立宜蘭大學 104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規劃書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本校 105學年度學士班學雜費調幅 2.4%。 

二、 各業務單位繼續填寫、修正送審表件；學務處請以調漲學雜費 2.4%

比例規劃本校 105學年度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其查核機制(參送審

表件附表 2格式)。 

三、 請電算中心於本校「學雜費調整公開說明專區」設置「學生意見與

學校回應」區，由教務處為單一窗口，將學生意見依業務性質交由

相關單位回應。 



四、 由秘書室及教務處協同供相關資料，委請電算中心協助於 5月 6日

製作完成學雜費公開說明會簡報。 

五、 請學生會長協助宣導及動員學生參加兩校區 5月 9日(燕巢校區)及

5月 10日(和平校區)舉行學雜費調整公開說明會，俾利學校說明學

雜費調漲相關因素及經費應用等情形，務請學生充分參與意見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(17時 30分) 




